	青岛市公安局证明事项清单

	序号
	主项项目名称（证明用途事由）
	证明材料名称
	设定依据
	索要
单位
	开具单位
	实施状态
	办理指南

	
	
	序号
	内容
	设定文件名称
	设定文件文号
	效力层级
	设定文件条款内容
	
	
	
	

	1
	户口
迁移
	1
	户口注销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　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
	　
	第十七条　户口登记的内容需要变更或者更正的时候，由户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户口登记机关审查属实后予以变更或者更正。
户口登记机关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向申请人索取有关变更或者更正的证明。
	市（区、市）公安局
	非本市的公安机关或者户口登记机关
	保留
	本市以外常住户口居民在办理退出现役义务兵、士官安置落户；军队转业、自主择业人员落户；亲属投靠中个别情形落户；迁往农村地区亲属投靠中个别情形落户时需要提交原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或者户口登记机关）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

	2
	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核发
	2
	无刑事处罚记录证明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
	国务院令第466号
	行政法规、部委规章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六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得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作业。
《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6.1  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一般要求为：a)无妨碍爆破作业的疾病或生理缺陷的；b)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c)无刑事处罚记录；d)无涉恐、吸毒等其他不适合从事爆破作业的情况。
	青岛市公安局
	公安机关
	保留
	青岛市常住户口居民的无犯罪记录和在青岛市办理居住登记的本市以外常住户口居民在青岛居住期间的无犯罪记录由本市公安机关通过内部核查的方式获取。
未在青岛市办理居住登记的本市以外常住户口居民办理该事项须持有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3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
	3
	活动场所管理者同意提供活动场所的证明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505号
	行政法规
	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 活动场所管理者同意提供活动场所的证明。
	市（区、市）公安局
	活动场所管理单位
	保留
	活动场所管理者同意提供活动场所的证明材料。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
	4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有关主管部门对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承办者有资质、资格要求的，还应当提交有关资质、资格证明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506号
	行政法规
	第十三条第二款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有关主管部门对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承办者有资质、资格要求的，还应当提交有关资质、资格证明。
	市（区、市）公安局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关主管部门
	保留
	有关主管部门对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承办者有资质、资格要求的，应当提交承办者的资质和资格证明。


	4
	保安服务公司设立许可
	5
	依法设立且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不低于100万元注册资本的验资证明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64号　
	行政法规
	第八条　保安服务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的注册资本。
第九条  申请设立保安服务公司，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交申请书以及能够证明其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材料。
	山东省公安厅
	中介机构
	保留
	具有合法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证明

	
	从事武装守护押运服务的保安服务公司设立许可
	6
	验资机构出具的不低于1000万元注册资本的验资证明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64号
	行政法规
	第十条　从事武装守护押运服务的保安服务公司，应当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对武装守护押运服务的规划、布局要求，具备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条件，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的注册资本；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从事武装守护押运服务的保安服务公司，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交申请书以及能够证明其符合本条例第八条、第十条规定条件的材料。
	山东省公安厅
	中介机构
	保留
	具有合法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证明

	
	从事武装守护押运服务的保安服务公司设立许可
	7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具国有独资或者国有资本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1%以上的证明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64号
	行政法规
	第十条 （二）国有独资或者国有资本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1%以上；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从事武装守护押运服务的保安服务公司，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交申请书以及能够证明其符合本条例第八条、第十条规定条件的材料。
	山东省公安厅
	对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保留
	武装押运从业单位所属区（市）对该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出具的证明

	
	保安服务公司（含从事武装守护押运服务）设立许可
	8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64号、公安部令第112号
	行政法规、部委规章
	《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第九条  申请设立保安服务公司，应当向设区市的公安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第七项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山东省公安厅
	工商管理部门
	保留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


	
	保安员证核发
	9
	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证明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64号、公安部令第112号
	行政法规、部委规章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品行良好，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中国公民可以申领保安员证，从事保安服务工作。申请人经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考试、审查合格并留存指纹等人体生物信息的，发给保安员证。 
《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第二十条第二项  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证明。
	山东省公安厅
	县级以上医院
	保留
	入职体检到单位或者个人指定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查体，体检项目按照健康证体检标准进行

	5
	机动车驾驶证核发
	10
	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公安部令第139号
	法律、部委规章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十九条  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以下证明：
（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二）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属于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应当提交经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专门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交警支队
	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
	保留
	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11
	现役军人（含武警）的身份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公安部令第139号
	法律、部委规章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二十一条  持军队、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的人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属于复员、转业、退伍的人员，还应当提交军队、武装警察部队核发的复员、转业、退伍证明；
（二）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三）军队、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
	交警支队
	军队、武装警察部队
	保留
	军队或者武警部队有关部门出具的能够证明系现役军人的证明

	
	校车驾驶资格认定
	12
	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公安部令第139号
	法律、部委规章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八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人申请取得校车驾驶资格，应当向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驾驶证；
（三）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交警支队
	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
	保留
	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6
	普通护照的签发
	13
	国家工作人员所属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审批后出具的同意办理出国境证件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
	2006年4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6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公布
	法律
	第六条  公民申请普通护照，应当提交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近期免冠照片以及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国家工作人员因本法第五条规定的原因出境申请普通护照的，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申请人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
	保留
	申请人到所属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提出申请，相关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审批后出具

	
	
	14
	现役军人应当提交具有审批权的军队系统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办理出国境证件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和出入境通行证签发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96号
	行政法规
	第四条　公民申请普通护照，应当由本人向其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出，并提交下列真实有效的材料：
（五）省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报经公安部出入境管理机构批准，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现役军人申请普通护照，按照管理权限履行报批手续后，由本人向所属部队驻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出。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具有审批权的军队系统主管部门
	保留
	申请人到所属部队提出申请，由具有审批权的军队系统主管部门出具

	
	
	15
	暂住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暂住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和出入境通行证签发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96号
	行政法规
	第十一条　公民申请换发普通护照，除提交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材料外，应当提交原普通护照及复印件。
定居国外的公民短期回国申请换发普通护照的，应当向其暂住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出，并提交原普通护照、定居国外的证明以及暂住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暂住证明及复印件。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公安机关
	保留
	定居国外的公民短期回国暂住的，到暂住地所在公安派出所申请出具

	7
	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的签发
	16
	香港入境事务处出具的相应进入许可、延期许可
	往来港澳通行证、签注签发规范（试行）
	　
	部委规范性文件
	逗留。（1）赴香港随任、就学、就业、居留、培训人员或者作为受养人赴香港依亲的人员，须交验香港入境事务处出具的相应进入许可原件，并提交复印件。通过劳务经营公司申请赴香港就业的，还须提交有关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务合作项目审核表》复印件。逗留签注有效期届满，继续申请逗留签注的，交验香港入境事务处出具的延期许可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香港入境事务处
	保留
	申请人到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出具

	
	
	17
	有关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务合作项目审核表》或《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劳务合作项目审核表》
	往来港澳通行证、签注签发规范（试行）
	　
	部委规范性文件
	逗留。（1）赴香港随任、就学、就业、居留、培训人员或者作为受养人赴香港依亲的人员，须交验香港入境事务处出具的相应进入许可原件，并提交复印件。通过劳务经营公司申请赴香港就业的，还须提交有关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务合作项目审核表》复印件。逗留签注有效期届满，继续申请逗留签注的，交验香港入境事务处出具的延期许可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2）……通过劳务经营公司申请赴澳门就业，还须提交有关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劳务合作项目审核表》复印件。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有关地方商务主管部门
	保留
	通过劳务经营公司申请赴香港就业的，到有关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申请

	
	
	18
	澳门主管部门批准亲属在澳门就业的证明文件
	往来港澳通行证、签注签发规范（试行）
	　
	部委规范性文件
	探亲。（1）……
亲属在澳门就业的，提交澳门主管部门批准在澳门就业的证明文件复印件、有效旅行证件复印件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澳门主管部门
	保留
	联系澳门主管部门申请

	
	
	19
	亲属在澳门高校录取通知书、确认录取证明书或者在学证明书
	往来港澳通行证、签注签发规范（试行）
	　
	部委规范性文件
	探亲。（1）……
亲属在澳门就学的，提交澳门高校录取通知书或者在学证明书复印件、有效旅行证件复印件。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澳门高校
	保留
	联系澳门高校出具

	
	
	20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人事部出具的《驻澳门内派人员未成年子女随任身份证明表》
	往来港澳通行证、签注签发规范（试行）
	　
	部委规范性文件
	逗留。……（2）赴澳门随任，须提交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人事部出具的《驻澳门内派人员未成年子女随任身份证明表》。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人事部
	保留
	联系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人事部出具

	
	
	21
	澳门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务厅出具的《“外地雇员逗留许可”名单》、有申请人姓名的续期名单表或者澳门人力资源办公室、澳门社会文化司出具的有申请人姓名的批准文件
	往来港澳通行证、签注签发规范（试行）
	　
	部委规范性文件
	逗留。……（2）……赴澳门就业，须交验澳门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务厅出具的《“外地雇员逗留许可”名单》或者澳门人力资源办公室、澳门社会文化司出具的有申请人姓名的批准文件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澳门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务厅、澳门人力资源办公室、澳门社会文化司
	保留
	联系相关部门出具

	
	
	22
	澳门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务厅出具的批准通知书
	往来港澳通行证、签注签发规范（试行）
	　
	部委规范性文件
	逗留。……（2）……赴澳门就业人员的亲属，须交验澳门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务厅出具的批准通知书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澳门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务厅
	保留
	联系澳门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务厅出具

	
	
	23
	因治病、奔丧、探望危重病人、诉讼、应试、处理产业、学术交流等特殊事由申请赴香港或者澳门，须提交与申请事由相关的证明材料
	往来港澳通行证、签注签发规范（试行）
	　
	部委规范性文件
	其他。……（2）因其他特殊事由申请赴香港或者澳门，须交验与申请事由相关的申请材料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港澳相关部门
	保留
	联系港澳相关部门出具

	8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的签发
	24
	相应事由的入台许可证明
	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签发管理工作规范
	　
	部委规范性文件
	第六条
（二）赴台探亲的，交验相应事由的入台许可证明原件，提交复印件。
（三）赴台定居的，交验相应事由的入台许可证明原件，提交复印件。大陆居民自行取得台湾居民身份后返回注销大陆户籍并申请赴台湾证件的，须交验台湾地区居民身份证原件，提交上述证件及台湾地区户籍誊本复印件。（九）赴台就医、奔丧、处理财产、诉讼等私人事务的，交验相应事由的入台许可证明原件，提交复印件。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台湾相关部门
	保留
	联系台湾相关部门出具

	
	
	25
	国务院台办或经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台办出具的“赴台批件”，或经受理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台办盖章确认的复印件
	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签发管理工作规范
	　
	部委规范性文件
	第六条
（四）应邀赴台的，交验与赴台任务相应事由的入台许可证明原件，并提交复印件；提交国务院台办或经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台办“赴台批件”原件，或经受理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台办盖章确认的复印件。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台湾相关部门
	保留
	联系台湾相关部门出具

	
	
	26
	国务院台办或经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台办出具的 “赴台立项批复”原件，或经受理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台办确认的复印件
	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签发管理工作规范
	　
	部委规范性文件
	第六条
（五）赴台进行商务活动的，交验与赴台任务相应事由的入台许可证明原件，提交复印件；提交国务院台办或经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台办的 “赴台立项批复”原件，或经受理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台办确认的复印件。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台湾相关部门
	保留
	联系台湾相关部门出具

	9
	加入、退出、恢复中国国籍
	27
	户口注销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令第八号公布施行
	法律
	第十三条　曾有过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具有正当理由，可以申请恢复中国国籍；被批准恢复中国国籍的，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
第十四条　中国国籍的取得、丧失和恢复，除第九条规定的以外，必须办理申请手续。未满十八周岁的人，可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代为办理申请。
	公安部
	非本市公安机关或者户口登记机关
	保留
	原青岛市常住户口居民注销户口的，由受理公安机关负责核查，不需要当事人开具。
原常住户口非青岛市的，申请人到原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或者户口登记机关）开具户口注销证明

	10
	外国人永久居留资格初审
	28
	无犯罪记录证明
	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外交部第74号令
	部委规章
	第九条  申请人申请时需如实填写《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三）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国外无犯罪记录证明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国外相关机构
	保留
	由国外相关机构出具，国外相关机构开具的证明应当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

	11
	外国人居留证件的签发
	29
	工作类居留证件，应当提交工作许可等证明材料；属于国家需要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的，应当按照规定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7号
	行政法规
	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  工作类居留证件，应当提交工作许可等证明材料；属于国家需要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的，应当按照规定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国内相关部门
	保留
	按照实际需要，提供相应的由相关部门或者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

	
	
	30
	学习类居留证件，应当按照规定提交招收单位出具的注明学习期限的函件等证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7号
	行政法规
	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学习类居留证件，应当按照规定提交招收单位出具的注明学习期限的函件等证明材料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国内相关部门
	保留
	按照实际需要，提供相应的由相关部门或者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

	
	
	31
	记者类居留证件，应当提交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函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7号
	行政法规
	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  记者类居留证件，应当提交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函件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国内相关部门
	保留
	按照实际需要，提供相应的由相关部门或者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

	
	
	32
	团聚类居留证件，因家庭团聚需要在中国境内居留的，应当提交家庭成员关系证明和与申请事由相关的证明材料；因寄养等原因需要在中国境内居留的，应当提交委托书等证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7号
	行政法规
	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  团聚类居留证件，因家庭团聚需要在中国境内居留的，应当提交家庭成员关系证明和与申请事由相关的证明材料；因寄养等原因需要在中国境内居留的，应当提交委托书等证明材料。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国外相关机构、国内相关部门
	保留
	国外相关机构开具的证明应当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

	
	
	33
	私人事务类居留证件，长期探亲的，应当按照要求提交亲属关系证明、被探望人的居留证件等证明材料；入境处理私人事务的，应当提交因处理私人事务需要在中国境内居留的相关证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7号
	行政法规
	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 私人事务类居留证件，长期探亲的，应当按照要求提交亲属关系证明、被探望人的居留证件等证明材料；入境处理私人事务的，应当提交因处理私人事务需要在中国境内居留的相关证明材料。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国外相关机构、国内邀请单位及邀请人
	保留
	国外相关机构开具的证明应当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

	
	
	34
	外国人申请有效期１年以上的居留证件的，应当按照规定提交健康证明。健康证明自开具之日起６个月内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7号
	行政法规
	第十六条第二款  外国人申请有效期１年以上的居留证件的，应当按照规定提交健康证明。健康证明自开具之日起６个月内有效。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国内相关部门
	保留
	申请人可以到青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开具健康证明

	12
	外国人来华签证的签发
	35
	申请Q1字签证，因家庭团聚申请入境居留的，应当提交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具有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出具的邀请函件和家庭成员关系证明，因寄养等原因申请入境的，应当提交委托书等证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7号
	行政法规
	第七条第一款第八项  申请Q1字签证，因家庭团聚申请入境居留的，应当提交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具有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出具的邀请函件和家庭成员关系证明，因寄养等原因申请入境的，应当提交委托书等证明材料。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国外相关机构、国内相关部门
	保留
	国外相关机构开具的证明应当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

	
	
	36
	申请R字签证，应当符合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确认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的引进条件和要求，并按照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7号
	行政法规
	第七条第一款第九项  申请R字签证，应当符合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确认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的引进条件和要求，并按照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国内相关部门
	保留
	按照实际需要，提供相应的由相关部门或者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

	
	
	37
	申请S1字及S2字签证，应当按照要求提交因工作、学习等事由在中国境内停留居留的外国人出具的邀请函件、家庭成员关系证明，或者入境处理私人事务所需的证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7号
	行政法规
	第七条第一款第十项  申请S1字及S2字签证，应当按照要求提交因工作、学习等事由在中国境内停留居留的外国人出具的邀请函件、家庭成员关系证明，或者入境处理私人事务所需的证明材料。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国外相关机构、国内相关部门
	保留
	国外相关机构开具的证明须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

	
	
	38
	申请X1字签证应当按照规定提交招收单位出具的录取通知书和主管部门的证明材料；申请X2字签证，应当按照规定提交招收单位出具的录取通知书等证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7号
	行政法规
	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 申请X1字签证应当按照规定提交招收单位出具的录取通知书和主管部门的证明材料；申请X2字签证，应当按照规定提交招收单位出具的录取通知书等证明材料。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国内相关部门
	保留
	按照实际需要，提供相应的由相关部门或者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

	
	
	39
	申请Z字签证，应当按照规定提交工作许可等证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7号
	行政法规
	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二项 申请Z字签证，应当按照规定提交工作许可等证明材料。
	青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国内相关部门
	保留
	按照实际需要，提供相应的由相关部门或者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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